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审批（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审批事项名称
	从事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区内驳运

	网上申办地址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guide/11440400MB2D90902X4440115023005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17年修正）第二十二条、港口经营管理规定 第三条

	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一、港口经营业务申请书
二、经营组织架构
三、危险货物港口经营申请表
四、营业执照
五、办公用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
六、关于码头工程使用港口岸线的批复 
七、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八、港口工程竣工验收证书 
九、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十、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十一、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书 

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或申请个人签章，确保与原件一致。

	受理范围
	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范围内

	受理条件
	从事港口经营（港口理货、港口拖轮经营除外），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二）有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港口设施、设备，其中：

　　1.码头、客运站、库场、储罐、污水处理设施等固定设施应当符合港口总体规划和法律、法规及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2.为旅客提供上、下船服务的，应当具备至少能遮蔽风、雨、雪的候船和上、下船设施，并按相关规定配备无障碍设施；

　　3.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的，应当有相应的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能力和相应污染应急处理能力，包括必要的设施、设备和器材；

（三）有与经营规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制度以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经专家审查通过；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从事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的港口经营人，除应当符合《港口经营管理规定》规定的港口经营许可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设有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 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企业主要负责人，危险货物装卸管理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以及其他从业人员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书；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港口危险货物作业设施设备； 

（五）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设施设备。

（1） 港口工程试运行期间从事经营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2） 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3） 有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港口设施、设备，其中：

　　1.码头、客运站等固定设施应当符合港口总体规划； 　　2.为旅客提供上、下船服务的，应当具备至少能遮蔽风、雨、雪的候船和上、下船设施；

　　3.为国际航线船舶服务的码头（包括过驳锚地、浮筒），应当具备对外开放资格；

　　4.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的，应当有相应的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能力和相应污染应急处理能力，包括必要的设施、设备和器材；

　　5.码头、装卸设备、港池、航道、导助航设施及其他配套设施等港口设施主体工程已按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建成，并经交工验收合格，具有交工验收报告；主要装卸设备空载联动调试合格；

　　6.港口工程的环境保护设施、安全设施、职业病防护设施、消防设施等已按要求与港口主体工程同时建设完成，且已通过安全设施验收和消防设施验收或者备案，环境保护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试运行要求；

（三）有与经营规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制度；已制定试运行方案和应急预案，并经专家审查通过。

	受理单位及地点
	横琴宝兴路189号1栋行政服务中心33号窗口

	审批决定机关
	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审批流程
	申请——受理——承办——审核——批准——办结

	法定办结时限
	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发文类型
	港口经营许可证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
	不收费

	受理咨询及投诉电话
	0756-2990195

	法律救济办法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备   注
	


